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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控员能力要求与

评估》为 2024 年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项目（标准项目）内

项目，标准编制周期为 36 个月。该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

行标准司提出，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二）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南京拓兴智控

科技有限公司等。 

编制组成员：田玲玲、马梦弟、龚成等。 

（三）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自动化能力的高速迭代，分布

式操作已经成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发展的明显趋势。分布

式操作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具备一定的自动化水平，其操

作被分解为多个子业务，部署在多个站点或者终端进行协同

操作，这几乎颠覆了一人或一组飞行人员操纵无人机全系统

的传统操作模式，因而也对分布式操作体系及分布式操作人

员的相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标准是针对已经发布的 MH《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分布式操作运行等级划分》的不可或缺的配套标准。《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运行等级划分》是分布式操作

方面的框架性标准，其中关于分布式操作人员能力资质的内

容尚缺少细则。因此，亟需通过本标准建立可操作性强的具

体评测方法，方能促使行业形成对于操作人员能力的资质要



求和评测标准的统一理解，保障后续各产品开发企业和培训

机构能够按照通用的、一致的标准开展操作人员能力测试和

系统化培训。 

本标准将补充分布式运行系统的自主化能力和运行等

级划分的完整性，弥补针对操作人员能力资质的基于风险监

管的空白，引导行业形成统一的分布式操作人员能力资质要

求和测试方式，从分布式操作人员应当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要

求入手，结合不同自动化等级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任务执行能

力、风险探测与响应、任务接管等方面，研究制定对操作人

员能力的细化要求，通过验证人员操作有效性阈值，研究能

力资质认证有效性标准和通用的人员操控能力资质技术规

范等内容，最终为分布式操作人员资质要求和评判，以及后

续操作人员的培训提供依据。 

此标准主要研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分布式操作人员

能力要求与评估的具体技术规范与评测方法，主要适用于未

来我国将大力发展的民用中大型支线运输、轻小型城市物流、

集群、特种无人机等类型的分布式操作人员资质要求与评定。 

（四）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编制组 

2024 年 1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 

编制组成立后召开了首次专家会议，确定了本标准编制

的原则、技术路线和技术要求。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负责确定标准框架和总体内容

的编写，南京拓兴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本标准的背景研究、



技术验证工作并完成部分内容编写，杭州迅蚁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

限公司、深圳美团低空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拓攻自动驾

驶技术研究院为本标准的编写提供技术支持并完成部分内

容编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本标准部分内容编写提供技术

支持。 

2．调研 

2024 年 2 月至 5 月，编制组参与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运行安全评估专项工作。 

3．开题评审 

2024 年 5 月 14 日，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航科院”）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评审会。为充分论证标准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合理性，开题会广泛邀请了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经过论证质

询，会议形成专家意见如下： 

（1）建议明确培训内容具备分布式运行的通用性； 

（2）建议在理论科目中增加飞行基本规则、航行资料等

内容； 

（3）建议根据运行等级划分能力资质等级。 

评审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目标明确、内容全面、技术方案

可行、实施计划合理，同意该项目开题。 

4．标准起草 

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6 月，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1）2024 年 6 月，编制组内部召开分布式操作人员能

力要求与评估研讨会，确定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内容，并进行

了小组分工； 

（2）2024 年 9 月，召开编制组线上研讨会，讨论明确

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 

（3）2024 年 12 月，召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

式操作人员能力要求研讨会，确定分布式操作人员的基础能

力要求； 

（4）2025 年 2 月，召开研讨会议，依据《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运行等级划分》中的各自动化等级，

就对应等级操作人员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进行专家研讨； 

（5）2025 年 6 月，召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

式操作人员能力评估系统研讨会，明确了相关技术要求； 

（6）2025 年 9 月，召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

式操作人员能力评估方式研讨会。 

（7）2025 年 10 月，召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

式操作人员能力要求与评估中期评审准备会。 

5．中期评审 

2025 年 11 月 14 日，航科院组织召开标准中期评审会，

评审组由 7 人组成。会议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对征求意见草

案编写情况的汇报，并进行逐条评审。会议形成专家意见如

下： 

（1）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分布式操控员能力要求与评估》； 



（2）全文“操作员”、“操作人员”更改为“操控员”，

保持与 CCAR-92部统一； 

（3）为避免歧义，建议将第 6 章 6.2 节功能要求以资

料性附录形式体现； 

（4）附录 C“技能科目考试样例”修改为“技能科目场

景样例”。 

评审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技术评审（中期），建议标准

起草单位尽快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6．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 月，在评审专家的意见建议基

础上，编制组不断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试验规则等）的编写论据（包括计算、

测试、统计等数据），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术内容的修改

情况 

（一）标准编写原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遵循《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

条例》等标准化法律法规等要求。 

2．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的

原则，避免矛盾和冲突；同时，充分考虑了与行业其他相关

标准技术及业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等。 

3．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加强了标准相关方的调研，充分考

虑了标准的适用性，适用于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

式操作人员提出能力要求与评估技术要求。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7 章正文，4 个附录。 

第 1、2、3 章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第 4章明确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

的基础能力要求，包括基础知识要求、基础技能要求、培训

经历等。 

第 5章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的特

定等级能力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依据《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运行等级划分》中的各自动化

等级，分别提出了对对应等级操作人员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第 6章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能力

评估系统提出了总体要求。 

第 7章明确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

能力评估方式，包括知识科目和技能科目。 



资料性附录 A 提供了第 4 章、第 5 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基础知识与特定等级知识科目的样

例。 

资料性附录 B 提供了第 4 章、第 5 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分布式操作人员基础技能与特定等级技能科目的样

例。 

资料性附录 C提供了第 7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

布式操作人员技能科目的考试场景样例。 

资料性附录 D提供了第 6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

布式操作人员能力评估系统的功能样例。 

三、是否涉及专利，涉及专利的，说明专利名称、编号

及相关信息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论证 

本标准是以多家实施分布式操作的运行单位的操作人

员能力培训实践经验（包括迅蚁送吧、美团、亿航、拓攻等）

为基础，通过对实际情况的总结、归纳和提炼而形成。以参

与起草单位杭州迅蚁为例，因其分布式操作采用较高自动化

水平，所以对其分布式操作人员知识能力要求较高，技能能

力要求相对较低。其操作人员接受了相关理论知识培训以及

实操技能培训，实操技能培训在模拟训练设备上进行。模拟



训练由仿真机、仿真环境系统、运行控制系统、地面设备以

及有关的控制链路等组成，环境与操作与真机保持一致。 

截止目前，迅蚁已通过超百万公里、15 万余架次的安全

飞行，验证了分布式操作人员能力与评估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美团、亿航、拓攻等公司也分别在自身的物流、载人飞

行和中、大型货机运输等场景中，按照本标准内容对其分布

式操作人员进行了相关培训与能力评估，一致认可了本标准

内容的必要性和普适性。 

（二）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发布，将促进对分布式操作人员能力要求与评

估的规范化管理和规模化产业应用，将整体商业运行规模扩

大数倍，并推动成本的降低并提高企业利润。 

（三）预期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发布将规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分布式操作

人员的培养体系，加强分布式运行安全管理能力，保证公众

安全。极大推动分布式操作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操

作的行业监管体系的建立健全，保障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不存

在版权问题。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民航规章和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

一致，无冲突。 

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在标准编

制过程中引用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自

动化等级测试》（MH/T 2017—2025）中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和分布式操作的相关定义和说明。 

七、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 

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织

本标准宣贯，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